
全 国 妇 联
教 育 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文件

妇字 〔2021〕 33 号

关于做好女性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妇联、 教育厅 (教委)、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 (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妇联、 教育局、 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 部属各高等学校、 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 “稳就业” “保就业” 决策

部署, 支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全国妇联、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决定共同推进女性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工作, 完善对女性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支持举措, 促进女

性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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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加强思想引领

(一) 开展主题教育。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 做好引领、 联系、 服务女性高校毕业生工

作。 各地各高校要创新思想引领方式方法, 开展以 “成才

观、 职业观、 就业观” 为核心的就业主题教育活动, 引导

广大女性高校毕业生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现代化国家建设新

征程, 主动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 到基层一线建功立业, 为

国家重大工程、 重大项目、 重要领域建设贡献力量。

(二) 加强示范带动。 组织成功创业女性进高校, 畅谈

创业情怀、 宣讲创业经验, 为女性高校毕业生送创新理念、

送创业指导, 从观念和行动上激励女性高校毕业生到经济社

会发展最前沿就业创业。

(三) 树立先进典型。 树立一批女性高校毕业生创业就

业典型, 对表现突出的纳入巾帼建功标兵、 巾帼文明岗等评

选表彰范围, 引导女性高校毕业生扎根基层, 创新创造。 充

分利用各种宣传渠道和媒体矩阵, 大力宣传女性高校毕业生

创业就业的先进事迹, 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关注女性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的良好舆论氛围。

二、 开展指导培训

(四) 建立导师队伍。 动员一批成功企业家、 人力资源

经理、 职业指导师, 组建就业创业导师队伍, 为女性高校毕

业生就业创业提供职场辅导、 职业规划、 素质测评、 招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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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创业指导、 项目对接等指导服务。

(五) 深化校企合作。 充分发挥各地女大学生创业实践

基地作用, 联络对接一批实力强、 信誉好、 有责任心、 热衷

公益事业的企业与高校合作, 为女性高校毕业生提供实习岗

位和实训机会。 发挥女企业家协会、 商会等团体会员的作

用, 动员企业积极开发一批适合女性高校毕业生的就业

岗位。

(六) 提升培训质量。 结合市场需求和女性高校毕业生

特点, 统筹高校、 就业培训机构等社会资源, 开发一批适合

女性高校毕业生的培训课程, 动员有需求的女性高校毕业生

参加, 按规定落实培训补贴政策。

三、 支持促进就业

(七) 落实就业政策。 坚持市场化社会化就业导向, 落

实社会保险补贴、 以工代训补贴等政策, 支持女性高校毕业

生到中小微企业就业。 落实就业补贴、 高定工资档次、 购买

服务等政策, 引导女性高校毕业生到基层社区服务、 教育医

疗、 农业技术等人才紧缺领域就业。

(八) 支持灵活就业。 积极挖掘数字经济、 平台经济从

业机会, 瞄准文化创意、 直播带货、 新媒体运营等领域, 发

挥大型平台企业作用, 探索研究数字经济时代女性就业创业

新模式, 开发更多适应女性高校毕业生多元灵活就业需求的

岗位。 对灵活就业的女性高校毕业生, 按规定落实税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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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 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

(九) 开展招聘服务。 用好 “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

台” “24365 高校毕业生智慧就业平台”, 畅通相关就业政策

和招聘信息发布渠道, 组织开展线上线下女性高校毕业生

“专场招聘会”, 为女性高校毕业生由学校人向职场人转变

提供更多助力。 在就业服务专项活动中, 有针对性地挖掘一

批适合女性高校毕业生的岗位信息, 更好地促进供需匹配。

(十) 做好就业帮扶。 对有就业意愿的离校未就业女性

高校毕业生开展服务, 落实职业介绍、 职业指导、 就业见习

等举措。 对有求职意愿的女性失业青年主动提供失业登记,

及时纳入失业管理服务。 对就业困难的女性高校毕业生提供

就业援助, 根据不同困难状况, 分类开展就业帮扶。

(十一) 强化市场监管。 各地要深入落实 《关于进一步

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 (人社部发 〔2019〕 17

号), 强化人力资源市场监管, 对发布含有性别歧视等招聘

信息的用人单位、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依法责令改正, 对拒不

改正的及时查处。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对反映涉及就业性别

歧视的问题及时核查处理。 完善解决就业性别歧视工作机

制, 对涉嫌就业性别歧视的用人单位实施联合约谈, 督促限

期纠正就业性别歧视行为。

四、 加强创业扶持

(十二) 建设双创服务平台。 推进大学生创业园、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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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业服务网、 女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等载体建设, 完

善服务举措, 为女性高校毕业生创业创新、 返乡创业提供咨

询辅导、 成果转化、 场地支持、 跟踪扶持等一站式服务, 发

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

(十三) 举办创新创业大赛。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女性

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大赛、 技能比武活动, 为女性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打造更多交流、 展示和服务平台, 帮助女性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链接更多资源。

(十四)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结合各地产业发展实际和

女性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实际需求, 加大与商业金融机构合

作力度, 为女性高校毕业生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 对符合

条件的, 按规定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政策。 鼓励各类社会资本

参与设立女性高校毕业生创业股权投资基金, 增加对种子

期、 初创期女性高校毕业生创业企业的资金支持, 鼓励利用

资金入股、 投资分红等多种模式支持女性高校毕业生创业

发展。

各级妇联组织和教育、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把促进

女性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作为重要工作内容, 加强组织领

导, 健全工作机制, 明确部门分工, 形成工作合力。 妇联组

织要发挥联系女性的桥梁纽带作用, 在资源统筹、 信息发

布、 宣传引导等方面积极作为, 主动服务女性高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 教育部门和高校要做好教育引导、 就业指导、 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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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创新创业教育等工作, 助力女性高校毕业生从校园到

职场转换。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抓好政策落实、 就业服

务、 困难帮扶、 权益维护等工作, 积极支持女性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

全 国 妇 联 教 育 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21 年 8 月 27 日

全国妇联办公厅 2021 年 8 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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